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实效检验

———基于１２６６６份速裁案件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李 本 森 

内容提要：２０１４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全国１８个城市进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根据对 １２６６６份速裁案件裁判文书样
本的分析，虽然速裁案件的审判效率有显著提高，但审前效率的提高并不显著；速

裁案件量刑在有期徒刑、拘役的裁量上基本保持均衡，但在缓刑的适用上存在犯罪

类别之间、试点城市之间的较大偏差；速裁程序试点中虽然建立了值班律师制度，

但被告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比例很低。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未来速裁程序立法要加快

案件的审前流程，特别是要在提高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率的基础上，缩短取保

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法定期限；规范速裁案件量刑指南，避免量刑在区域之间、犯罪

类别之间的严重偏差；在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础上，可考虑实现速裁案件的强制

性律师辩护，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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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６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 “两高”在全国 １４
个省 （市）的１８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同年８月，“两高”、公
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

称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１〕２０１６年 ８月，速裁程序试点原定的两年期限已至，其实际
运行效果如何，需要进行全面、客观和系统的检验和评估。关于速裁程序试点已经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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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刑事速裁程序研究” （１６ＦＸＡ００７）的阶段性成果，亦系国家
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犹他大学莫文静博士在统计技术上的协助，
中国政法大学王绍佳、郭锴、刘亚男、李雪松等研究生协助采集样本数据，在此一并致谢。

试点的 １８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南京、杭州、武汉、福州、厦门、广
州、深圳、郑州、长沙、重庆、西安。



实证研究成果，但大部分研究存在碎片化和局部性等问题。〔２〕本研究基于速裁案件裁判文

书的大样本，围绕速裁案件的诉讼效率、量刑均衡和诉讼权利三大板块，通过实证分析，

深度检验速裁程序试点两年期间的实效，并在此基础上就未来速裁程序立法和改革提出完

善建议。

一、研究的问题

　　 （一）诉讼效率

　　刑事速裁程序追求的价值主要是提高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因此，速裁案件的诉讼效
率及其在不同试点城市之间的差异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首要问题。根据速裁案件裁判文书

提供的信息，本研究集中考察速裁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效率表现。〔３〕

　　１．拘留日至逮捕日时长的变化情况。“速裁程序试点办法”对拘留、取保候审和监视
居住的期限没有进行调整。本研究试图通过样本数据信息，观察拘留日至逮捕日时长在不

同变量影响下的变化情况。具体问题包括：拘留日至逮捕日的平均天数是多少；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对该阶段时长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不同试点城市之间该阶段的诉

讼效率是否存在偏差；不同犯罪类别案件之间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

　　２．逮捕日至起诉日时长的变化情况。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至被起诉的阶段包括侦查和审
查起诉两个诉讼环节。“速裁程序试点办法”仅对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期限作了限缩，而未

调整侦查期限。针对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本研究试图通过样本数据信息，观察逮捕日至起

诉日时长在不同变量影响下的变化情况。具体问题包括：逮捕日至起诉日的平均天数是多少；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该阶段时长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不同试点城市之间该

阶段的诉讼效率是否存在偏差；不同犯罪类别案件之间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

　　３．起诉日至判决日时长的变化情况。“速裁程序试点办法”对速裁案件的审判期限作
了限缩。本研究试图通过样本数据信息，观察逮捕日至起诉日时长在不同变量影响下的变

化情况。具体问题包括：起诉日至判决日的平均天数是多少；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对该阶

段时长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不同试点城市之间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是否存在

偏差；不同犯罪类别案件之间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是否有显著差异。

　　 （二）量刑均衡

　　速裁案件的总体量刑均衡度，相比单个案件的量刑可接受度，可以从深层次检验
量刑结果的公正性。〔４〕本研究将对速裁案件适用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的均衡度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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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证研究例如张婧、吕雪：《刑事速裁程序中检察院与法院协调机制试点效果的实证研究———以广州越秀

区人民法院刑事速裁审判实践为视角》，载广州市法学会编：《法治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１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廖大刚、白云飞等：《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运行现状实证分析———以 Ｔ市 ８家试点法院为研究
样本》，《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由于速裁案件裁判文书中缺乏相关时间或时长信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耗时间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社会调查

评估所耗时间等，没有纳入本研究的考察范围。

关于速裁案件判决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从司法机关公布的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看，案件当事人的认可度和接

受度相当高。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两高”关于速裁程序试点的中期报告显示，速裁案件中被告人上诉率仅仅为２．
１０％，比简易程序低２．０８个百分点。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

的中期报告》，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５年第６号，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



察。〔５〕

　　１．有期徒刑的适用。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整个样本中的比例是多少？有期徒刑量刑
的平均值 （月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多少？有期徒刑的适用主要集中在哪些犯罪类

别？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处遇与犯罪类别的关联程度如何？

不同试点城市对有期徒刑刑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程度如何？

　　２．拘役的适用。判处拘役的案件在整个样本中的比例是多少？拘役量刑的平均值 （月

数）是多少？判处拘役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犯罪类别？拘役判决与羁押状态、律师辩护

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不同试点城市之间在拘役量刑上的偏差有多大，是否总体均衡？

　　３．缓刑的适用。适用缓刑的案件在整个样本中的比例是多少？适用缓刑的案件主要集
中在哪些犯罪类别？缓刑适用与羁押状态、律师辩护之间的关联程度如何？不同试点城市

之间在适用缓刑的几率上是否存在偏差，偏差的程度如何？

　　 （三）诉讼权利

　　速裁程序试点是否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本次试点的焦点问题。
由于裁判文书中信息记载的限制，本研究仅以可量化的替代性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 ＋监视
居住）的适用和律师辩护为主要变量，观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状况。

　　１．替代性羁押措施问题。替代性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表面上属于有条件
地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其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不被强制羁押的

权利。“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第３条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对于符合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于速裁案件中绝大多数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应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常态。这一规定的执行情况如何，需要检验。在本研究中，此

问题可以分解为：样本中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案件占比多少；不同犯罪类别之间、

不同试点城市之间，适用的偏差程度如何。

　　２．律师辩护问题。由于裁判文书中仅列明被告人是否聘请律师的情况，而对是否在审
前阶段获得法律帮助缺乏记载，故本研究将问题限定为被告人是否有律师辩护。相较值班

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参与案件代理和辩护对被告人更具有实质性，更能体现对被告人权

利的保护。这方面的具体问题包括：样本中被告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比例是多少；在不同的

犯罪类别中，律师辩护的几率是否存在差异；在不同试点城市，被告人聘请律师辩护的几

率是否存在偏差，偏差程度如何。

二、样本、变量和方法

　　 （一）样本数据

　　本研究采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速裁程序试点期间速裁案件裁判文书作为分析样本。为
了获得覆盖１４个省 （市）的１８个试点城市在试点期间的代表性样本，本研究采取分段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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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由于速裁案件中的罚金刑涉及并处和单处两类情形，并且影响罚金刑的因素相对复杂，本研究没有将其纳入

考察。另外，本研究样本中仅有４６个速裁案件适用管制刑，在整个样本中占 ０．３６％，样本量太小，无法满
足统计分析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也没有将管制刑纳入考察范围。



随机抽样方法，从３８０００份速裁案件一审裁判文书中，抽取三分之一即１２６６６份 （小数点后数

值略去）裁判文书作为样本。〔６〕该样本中裁判文书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
的两年试点期，覆盖１４个省 （市）的１８个试点城市。分阶段顺序随机抽样的具体方法为：
　　第一步，根据区域 （以参与试点的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检索条件，得到 １４个省
（市）的１８个试点城市的３８０００份速裁案件裁判文书的全样本分布 （图１）。

图１　速裁案件裁判文书的试点省 （市）分布 （Ｎ＝３８０００）

　　第二步，根据上述区域分布中的案例数量，依目标样本数 （１２６６６份）按比例进行顺
序取样。例如，北京市的取样总数 （小数点之后四舍五入）应为：（４０７７／３８０００） ×１２６６６
＝１３５９。依此类推，取得１４个省 （市）应抽取的实际样本数 （图２）。

图２　实际抽取样本数的试点省 （市）分布 （Ｎ＝１２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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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１８个试点城市的试点法院审结的速裁案件为 ５２５４０
件。参见蔡长春：《宽严相济，“简”程序不 “减”权利———最高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两年办案质效双升》，

《法制日报》２０１６年９月５日第３版。据此估算，本研究样本占速裁程序试点两年期间内速裁案件数的约四
分之一。



第三步，根据上述应抽取样本总数的区域分布，按照 １４个省 （市）每个年度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上网案例所占比重，顺序抽取各试点省 （市）的案例，以达到试点省 （市）

与时间分布的相对分散，从而体现样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图 ３）。速裁程序试点
于２０１４年下半年才正式启动，该年度实际审理的案件数量很少，上网的裁判文书更少，因
此２０１４年度的案件在抽取的总样本中比较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裁判文书样本的分布则比较
均衡。

图３　样本的试点省 （市）分布和年度分布 （Ｎ＝１２６６６）

　　 （二）变量描述

　　变量必须具有可测量性，必须与研究的问题高度相关。基于前述需要观察和检验的三
大类问题，对样本的变量，根据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性质分述如下：

　　１．诉讼时长
　　诉讼时长在本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均为因变量，主要用来检验速裁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
诉讼效率。在速裁案件中，可通过观察诉讼在不同阶段所花费的时间，来对不同阶段的诉

讼效率进行检验和评估。在速裁案件中，从拘留日到判决日的诉讼时长，可以划分为拘留

日至逮捕日、逮捕日至起诉日、起诉日至判决日等时长。这些时长在样本统计中分别作为

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２．量刑结果
　　速裁案件的量刑结果 （包括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在本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均为因变

量，主要用来检验量刑的均衡度。在速裁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自愿认罪且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法院裁判的重点是量刑，故案件的司法公正性主要表现在量刑结果上。但由于

不同案件在案情上的变异性、复杂性，量刑的公正性和均衡度是量刑研究中的难点。〔７〕为

了检验速裁案件量刑结果的均衡度，本研究尝试根据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等量刑结果分

别建构计算分析模型。在计算单位上，有期徒刑、拘役按照实际判处的月数来计算，缓刑

则以是否适用缓刑和考验期的实际月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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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参见皮勇、王刚、刘胜超：《量刑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０１页。



　　３．试点城市
　　试点城市在本研究中为自变量，主要用来观察试点城市对诉讼效率、量刑均衡和诉讼
权利的影响差异程度。由于各试点城市的犯罪控制政策以及在速裁程序试点的实施上存在

地方性差异，所以，试点城市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诉讼进程和量刑结果具

有较强的关联性。由于篇幅限制，考虑到地域分布，本研究的多元回归分析仅选择北京、

上海等９个试点城市作为自变量进行具体观察，将其他试点城市作为统计分析中的控制变
量，不再进行具体观察。

　　４．司法处遇
　　本研究中的司法处遇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速裁程序中，在人身自由、律师辩护
等方面受到的待遇，具体表现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羁押措施的适用以及律师辩护。在

本研究中，司法处遇为交互性解释变量，即该类变量在样本中基于不同的模型建构，既可

以作为因变量也可作为自变量来使用。例如，替代性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和
律师辩护就可以作为因变量，以观察、检验不同犯罪类别和不同试点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

相反，如果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和律师辩护等被用于解释诉讼时长和量刑结果，其

就是自变量。例如，速裁案件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会对案件的审前效率产生较大影响，

律师辩护也可能对案件的量刑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表１、表２分别显示样本中不同犯罪类别
案件和不同试点城市的司法处遇分布情况。

表１　不同犯罪类别速裁案件中司法处遇的分布情况

犯罪类别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羁押 律师辩护 观察数

危险驾驶 ４２．８ ０．２ ５７．１ ６．３ ６０１４

交通肇事 ６５ ０ ３５ １３ ４００

盗窃 ２５．９ １．７ ７２．６ ７．９ ３１４１

诈骗 ５３．６ ２．９ ４５ ９．３ １４０

毒品 １４．２ ２．１ ８５．１ ８．６ １４８１

其他 ５３．８ ２．４ ４４．４ １３．３ １４９０

所有类别 ３７．４ １．１ ６１．９ ８ １２６６６

　　说明：第２—５列单元格中数值为百分比，即该类速裁案件数占第 ６列案件总观察数的百分比。例如，

在总计６０１４个危险驾驶罪案件中，４２．８％的案件有取保候审，０．２％的案件有监视居住，５７．１％的案件有

羁押，６．３％的案件有律师辩护。

表２　不同试点城市速裁案件中司法处遇的分布情况

区域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羁押 律师辩护 观察数

北京 ３６ ０．１ ６３．７ １０．８ １３５９

天津 ７５．７ ０．２ ２４．１ ３．５ ４８１

沈阳 ８６．８ ８ １１．９ ４．８ ４９８

大连 ５９．１ ２．２ ３９．８ ３．２ ９３

上海 １．５ ０．１ ９８．４ １２．７ 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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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区域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羁押 律师辩护 观察数

南京 ８２．５ ０ １７ ８．７ ５７６

杭州 ２１ ０．５ ７８．５ ６．１ １２９３

厦门 ４３．２ ０ ５６．８ １．５ ７９９

福州 ５２．５ １．１ ４６．５ ２．２ １８３

广州 ５５．９ ０．１ ４４．１ ８．６ ９２０

深圳 ２６．９ ０ ７３．１ １５．８ １７１

济南 ３０．４ １．１ ６９．６ ６．１ ５２９

青岛 ３３．９ １．７ ６４．４ １７ ５９

郑州 ７９．８ １．７ １９．１ ５．６ ８８７

武汉 ２７．４ ０．８ ７２ ５．１ １７０６

长沙 ３０．６ ８．１ ６１．６ ３．５ ４３２

重庆 ４３．１ ７．３ ４９．６ ５．１ １３７

西安 １７．２ ０ ８２．８ ２４．９ ３９０

所有区域 ３７．４ １．１ ６１．９ ８ １２６６６

　　说明：第２—５列单元格中数值为百分比，即该类速裁案件数占第 ６列案件总观察数的百分比。例如，

在总计１３５９个北京市的速裁案件中，３６％的案件有取保候审，０．１％的案件有监视居住，６３．７％的案件有

羁押，１０．８％的案件有律师辩护。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 Ｓｔａｔａ统计软件，对样本中裁判文书所体现的诉讼时长、量刑结果、律师辩
护等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和定量分析，以数据化的形式揭示速裁程序试点的实际运行状况。

　　关于诉讼时长和量刑结果的多元回归统计模型，本研究选取样本中的危险驾驶罪等５种
主要犯罪类别，合并其他犯罪类别以及全部样本，作为 ７组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根据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的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类别为危险驾驶罪等 １１种犯罪类别。
根据样本统计，在试点城市速裁案件的犯罪类别中，案件数量排在前五位的是：危险驾驶

罪、毒品犯罪、盗窃罪、交通肇事罪和诈骗罪。这五类案件在样本案件总数中占７０％以上。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样本的上述五类案件中，交通肇事罪案件和诈骗罪案件的数

量相对较少，因此与其相关的解释力度会相对较弱。

　　由于缓刑、替代性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和律师辩护属于统计上的虚拟变
量，对这几类变量的统计分析采取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统计方式。基于是否适用缓刑、是否采取替代性
羁押措施和是否聘请律师辩护建立三个模型，主要观察其基于不同司法处遇和不同试点城

市的发生几率和差异。

　　在统计数值等方面，对于各类诉讼时长，通过裁判文书记载的时间点进行跨度计算，
并剔除极少部分的异常变量，以保证样本数据计算准确可靠。另外，根据实际变量的数据

分布特点，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本研究对部分实际变量如诉讼时长和量刑结果等进行

对数转换，以满足多元回归统计变量相对正态分布的技术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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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一）诉讼效率

　　１．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
　　样本数据显示，１８个试点城市速裁案件拘留日至逮捕日的平均时长为 ４８天。根据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最长期限为３７天。根据样本数据，拘留日至
逮捕日时长低于 ３７天的试点城市为重庆 （１３天）、深圳 （１９天）、长沙 （２１天）、广州
（２２天）、西安 （２４天）、武汉 （２５天）、上海 （３３天）。其余试点城市都超过３７天。

表３　拘留日至逮捕日时长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数 ｌｎ：天）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１．４０７ １．７１２ １．３５６ １．９４８ －０．２８４＋ １．１５２ －１．５９８＋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９３）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９８２ ０．２６１ ０．８２９ ０．５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０

（０．１６） （１．００） （０．３４） （０．１６） （．） （．） （０．４９）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８６２

（０．２２） （．） （０．３４） （０．３７） （．） （．） （０．９３）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０３ ０．５２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６ ０．２２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３９） （０．１１）

试点城市（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５ ０．３０３ －０．５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２

（０．０８） （１．０２）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３０） （．） （０．１２）

沈阳
０．３６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６１４ －０．１９５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９） （．） （０．６０） （０．２６）

上海
０．００７ －０．８３７ －０．０１２ １．３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９

（０．２０） （１．０２） （０．２０） （０．４４） （．） （．） （０．５５）

福州
－０．１２０ ０．２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２１ ０．２５１ －１．１８０

（０．０８） （０．２６）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４４） （０．４５）

广州
－０．０５６ －０．６５９ －０．１９９ ０．３３３ －０．６６６＋ ０．４７９ －０．０９４

（０．０５） （０．５１）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４６） （０．１４）

济南
０．０３４ ０．２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５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１７） （０．２１） （．） （．） （０．３７）

郑州
０．０８３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２ －０．２５６ ０．０９１ ０．５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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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重庆
－０．５４１ ０．８３７ －０．４９１ －０．６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９６

（０．１０） （１．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１） （．） （０．６０） （０．５５）

西安
－０．０７１ －０．６３４ －０．０７７ ０．３９９ －０．５０９ ０．８６５＋ －０．２０３

（０．０９） （０．５８）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３４） （０．４４） （０．２２）

常数
２．６５０ ２．６２９ ２．５８３ ３．１２６ ２．８２９ ２．７１２ ４．８３２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９３）

观察数（Ｎ） ２６４８ ２５９ １１８５ ８１９ ７７ ２９ ２７９

Ｒ平方 ０．３４４ ０．２６３ ０．２５８ ０．６５７ ０．１４４ ０．５９３ ０．１７４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根据表３，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都对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有统计上的显著贡献。适
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案件，上述时长明显延长。其中，适用取保候审比适用监视居住，

对上述时长的贡献更加突出。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凡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逮捕

前适用率高的城市，其拘留日至逮捕日的平均时长就越长，反之亦然。

　　在适用取保候审的案件中，毒品犯罪、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和诈骗罪案件拘留日至逮
捕日的时长相对延长。并且，毒品犯罪和危险驾驶罪案件的上述时长因适用取保候审而延

长的程度更突出。在盗窃罪和毒品犯罪案件中，适用监视居住的案件的上述时长也明显

延长。

　　在试点城市方面，相比其他城市，沈阳的速裁案件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明显延长，
而重庆的速裁案件上述时长明显比其他城市都短。另外，广州的盗窃罪案件拘留日至逮捕

日的时长比较短，但其毒品犯罪案件的上述时长较长。福州、西安的毒品犯罪案件在拘留

日至逮捕日的时长方面也有与广州类似的情况，郑州的盗窃罪案件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

也比较长。

　　总体上，根据表３的数据报告，在速裁程序试点中，由于试点城市在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的适用方面存在地区性差异，导致在不同试点城市之间、不同犯罪类别之间，拘留日至

逮捕日阶段的诉讼效率存在较大偏差。

　　２．逮捕日至起诉日的时长
　　样本数据显示，１８个试点城市速裁案件逮捕日至起诉日的平均时长为 ５７天。根据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 ２个月的规定，以及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关于审查起诉期限为８个工作日的规定，速裁案件逮捕日至起诉日的
最长期限一般应为６８天。可见，速裁案件该阶段的诉讼效率总体上有显著提高。
　　根据表４，与前述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相比，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对逮捕日至起诉日
的时长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贡献，这说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在该阶段的适用率可能比较

低。律师辩护、羁押对上述时长影响甚微，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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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逮捕日至起诉日时长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数 ｌｎ：天）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０．４９４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８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６４） （１．５５） （．） （０．４１） （０．２１） （．） （０．２０）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６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０．２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４７） （．） （０．４４） （０．７８） （．） （．） （０．８７）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５） （．） （０．１５） （．） （．） （．） （．）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８） （．）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１８）

试点城市（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３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４

（０．４５） （．） （０．５９） （．） （．） （．） （０．７６）

沈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 （．） （．） （．） （．）

上海
－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９） （．） （０．２１） （０．４４） （．） （．） （０．７７）

福州
０．７９６ ０．８７４ ０．５８２＋ 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８） （２．２０） （０．３４） （０．６２） （．） （．） （．）

广州
０．２５１ １．１５９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５ －０．４１２ ０．５１１ ０．３８２＋

（０．０８） （２．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５３） （０．６２） （０．２２）

济南
１．０１２ ０．９３０ １．０６９ １．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６

（０．１３） （１．５５） （０．１６） （０．２４） （．） （．） （０．４０）

郑州
０．３３０ －０．１４２ ０．３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 １．０２８ ０．４６１

（０．０７） （２．０１）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５８） （０．２３）

重庆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３） （．） （０．５９） （．） （．） （．） （．）

西安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３３ －０．６２１ －０．２２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８） （．）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５８） （０．２５）

常数
３．２８９ ３．４０１ ３．６８３ ３．６０５ ３．９００ ３．７６３ ３．６６９

（０．６５） （１．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１２）

观察数（Ｎ） ６８９ １０ ３４１ １８２ ４５ １４ ９７

Ｒ平方 ０．１５９ ０．４３０ ０．１７７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７ ０．３５６ ０．２０６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试点城市方面，福州、广州、济南和郑州的速裁案件逮捕日至起诉日的时长要比其
他城市长。其中济南的盗窃罪、毒品犯罪案件，该时长明显要比其他城市长；福州的毒品

犯罪案件，该时长明显延长；郑州的盗窃罪案件，该时长明显延长。可见，不同试点城市

之间、不同犯罪类别之间在该时长上存在较大差异。

　　根据表４的数据报告，虽然速裁案件逮捕日至起诉日期间的诉讼效率有较显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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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主要是因为速裁案件审查起诉的法定期限被缩短了。实际上，速裁案件侦查阶段诉讼

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

表５　起诉日至判决日时长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数 ｌｎ：天）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０．３５４ －１．３９８ ０．２５５ －１．２４７＋ ０．０８０ －０．２７２ －０．５７０

（０．２２） （０．５６） （０．３２） （０．６５） （０．１５） （０．３３） （０．４４）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１２３ －０．９４０ ０．４３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７０１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４１） （．） （０．８３） （０．４４）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３６３＋ －１．７１７ ０．４１４ －１．３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２９

（０．２２） （０．５６） （０．３２） （０．６７） （．） （．） （０．４４）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８ －０．１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４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６７） （０．０９）

试点城市（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２９０ ０．４９２ ０．２１５ ０．１２１ ０．５６８ ０．３８６ ０．１６４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３８）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１２）

沈阳
０．６３５ ０．６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５

（０．２８） （０．５１） （．） （０．３４） （．） （．） （０．６０）

上海
０．３７３ ０．７１３ ０．２１４ －０．０３１ ０．４１９ ０．１０６ ０．３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１４）

福州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２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５３） （．） （．） （０．６０）

广州
－０．０９２＋ －０．２０６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７ ０．３３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７９） （０．６７） （０．１２）

济南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１ －０．４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１ －０．５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８） （．） （０．５４） （０．１７）

郑州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３ －０．３０３ －０．３７７ －０．４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０９）

重庆
０．２３６ ０．５８３ －０．３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２８） （．） （．） （．） （．）

西安
－０．０８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６ －０．３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３２１ －０．２８９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５０） （０．１２）

常数
１．９５７ ２．９２３ １．４２４ ３．２２３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９ ２．４２４

（０．２２） （０．５６） （０．３２） （０．６６）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４４）

观察数（Ｎ） ３０３８ １３５８ ８５５ ２９３ １３２ ４０ ３６０

Ｒ平方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５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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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起诉日至判决日的时长
　　样本数据显示，１８个试点城市速裁案件起诉日至判决日的时长平均为 ６天。这说明速
裁程序试点中有关审判期限一般为７个工作日的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在试点城市中，杭州速
裁案件的审判时长平均为４天，显著低于其他试点城市。
　　根据表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羁押对审判时长都不具有实质影响；律师辩护对审判
时长有显著影响，有律师辩护的案件相比无律师辩护的案件，审判耗时更长。

　　在试点城市方面，沈阳、上海、北京对起诉日至判决日的审判时长的贡献呈显著正向，
说明这几个试点城市的审判效率相对低；郑州、西安、广州对审判时长的贡献呈显著反向，

说明这几个试点城市的审判效率相对高。

　　在犯罪类别上，北京、上海和重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判时长相比其他城市更长；
济南、郑州和西安的盗窃罪案件的审判时长相对较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羁押对危险

驾驶罪案件的审判时长呈反向贡献，对其他犯罪类别案件的审判时长则大都不具有统计上

的显著意义。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在速裁案件的审判时长方面，试点城市间存在区域性偏差，但这
种偏差的总体幅度很小，大致控制在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所规定的期限范围内。这说明

速裁案件审判阶段的诉讼效率有实质性提高。

　　 （二）量刑结果

　　１．有期徒刑
　　样本数据显示，判处有期徒刑的速裁案件占样本总数的约 ２５％，判处的有期徒刑平均
为７．８月。根据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速裁程序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案件。

　　根据样本数据，在犯罪类别方面，判处有期徒刑的速裁案件中，盗窃罪和毒品犯罪案
件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约３４％和约２５％。
　　根据表６，无论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还是羁押以及律师辩护，对速裁案件的有期徒刑
量刑结果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在试点城市方面，只有郑州对有期徒刑的刑期有比

较微弱的正向贡献；北京、福州则呈显著的反向贡献，说明这两地法院在适用有期徒刑时

判处的刑期较其他城市要短。其中，北京在盗窃罪和交通肇事罪案件中判处的有期徒刑刑

期较短，福州在盗窃罪案件中判处的有期徒刑刑期较短。

　　根据上文分析，在速裁案件判处有期徒刑的刑期方面，在试点城市之间、犯罪类别之
间存在的差异并不大。当然，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推行，速裁案件有期徒刑的量

刑幅度上调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均衡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观察。

　　２．拘役
　　样本数据显示，判处拘役的速裁案件占样本总数的７０．８％，拘役刑期的均值为２．６月。
样本显示，判处拘役的案件的犯罪类别主要是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分别占 ６７％和 １９％。
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判处拘役的刑期平均为１．８月，盗窃罪案件判处拘役的刑期平均为４．１
月，交通肇事罪案件判处拘役的刑期平均为５．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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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速裁案件有期徒刑量刑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数 ｌｎ：月）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０３ －１．１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４８）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２）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７） （．） （０．２３） （０．１１） （．） （０．２５） （０．１０）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８） （．） （０．２２） （０．１３） （．） （．） （０．１２）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２） （．）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试点城市（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１３６ １．１１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９ －０．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３）

沈阳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８ ０．４２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３） （．）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０５）

上海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６）

福州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７ －０．３８０ －０．１１７ －０．１４４

（０．０４） （．）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１１）

广州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２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６）

济南
０．０７４ ０．３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７）

郑州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３） （．）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５）

重庆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５

（０．０５） （．）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３０） （．） （０．３６）

西安
０．０３２ －０．４２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０７）

常数
２．０６４ １．９３１ １．９４６ ２．０６６ ２．３２６ ２．０６２ ２．０９０

（０．０８） （０．４５）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２）

观察数（Ｎ） ３２０５ ２８ １０７９ ７８９ ３８０ ８４ ８４５

Ｒ平方 ０．０３４ ０．３６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１ ０．１８１ ０．０８１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根据表７，监视居住、律师辩护对拘役刑期有正向显著贡献，且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在犯罪类别上，监视居住和羁押对毒品犯罪案件的拘役刑期具有正向显著意义。在律师辩

护方面，有律师辩护的案件的拘役刑期，比没有律师辩护的案件的拘役刑期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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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速裁案件拘役量刑的多元回归分析 （对数 ｌｎ：月）

所有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盗窃 毒品 交通肇事 诈骗 其他犯罪类别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５２） （０．２５）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４６１ ０．１９４ ０．３１０＋ ０．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８ ０．１７５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０８） （．） （０．４０） （０．２５）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０ ０．２６３ ０．３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３ ０．１３７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９） （．） （０．５２） （０．２５）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３５２ ０．４７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２２） （０．０４）

试点城市（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３１２ ０．３４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４ －０．５２９ －０．２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４７） （０．１２） （０．０４）

沈阳
－０．００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 （０．２６） （０．０９）

上海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２５２ －０．２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１７） （０．０４）

福州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９） （．） （．） （．）

广州
－０．２６３ －０．２２９ ０．０４６ ０．２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９） （．） （０．２２） （０．０７）

济南
－０．４６１ －０．２８１ －０．２２０ ０．５９９ －１．８６１ －０．２７７ －０．３９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３０） （０．８１） （０．３３） （０．０７）

郑州
０．１４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１ －０．４９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０７）

重庆
０．２１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６８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１１） （．） （０．３４） （０．２５）

西安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３＋ －１．７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８０） （．） （０．１３）

常数
０．８１２ ０．６１６ １．１４０ １．０８６ １．８６１ １．３７４ １．３５５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５１） （０．２５）

观察数（Ｎ） ８９７２ ５９４１ １７１５ ６８１ １９ ４７ ５６９

Ｒ平方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５ ０．２８１ ０．５３８ ０．４８９ ０．０７７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试点城市方面，北京、郑州、重庆对拘役刑期有统计上的正向贡献，广州、济南对
拘役刑期有统计上的反向贡献，这说明广州和济南的速裁案件的拘役刑期要显著低于其他

城市。在犯罪类别上，北京、重庆、郑州和西安的危险驾驶罪案件，判处的拘役刑期要显

著高于沈阳、上海、广州和济南的同类案件，这说明危险驾驶罪案件在拘役量刑上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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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区域性差异。

　　总体上看，速裁程序试点提高了拘役的适用比例。虽然部分试点城市在个别犯罪类别
案件中判处的拘役刑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总体上比较均衡，不存在显著性偏差。拘

役的扩大适用有利于我国刑罚的轻缓化，〔８〕速裁程序试点可以通过提高拘役的适用比例，

推进我国刑罚整体上的轻缓化。

　　３．缓刑
　　样本数据显示，适用缓刑的速裁案件占４２．８％。在犯罪类别方面，交通肇事罪、诈

表８　速裁案件中缓刑适用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犯罪类别 （对照组：其他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０．７２８ （０．０７）

交通肇事 ２．３４４ （０．２６）

盗窃 －２．２５３ （０．０８）

诈骗 －０．４０８ （０．１９）

毒品 －４．３３２ （０．１８）

司法处遇

取保候审 （是 ｖｓ不是） ０．６１３（０．４０）

监视居住 （是 ｖｓ不是） ０．４６９（０．３５）

羁押 （是 ｖｓ不是） －０．７７８＋（０．４０）

律师辩护 （是 ｖｓ不是） －０．５０１ （０．０８）

试点城市 （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５２３ （０．０８）

沈阳 －１．００７ （０．１２）

上海 ０．６００ （０．０６）

福州 －０．５８９ （０．２０）

广州 －０．２８０ （０．０９）

济南 ０．２３０ （０．１０）

郑州 －０．７６７ （０．０９）

重庆 －０．１８２（０．２３）

西安 ０．６８８ （０．１３）

常数 １．１５６ （０．４１）

观察数 （Ｎ） １２６６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平方 ０．２５１７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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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罪和危险驾驶罪案件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在试点城市方面，缓刑适用比例最高的城市

为厦门，适用率为５４．７％；其次为济南，适用率为５３．２％。
　　根据表８，在犯罪类别上，缓刑适用几率较低的是毒品犯罪、盗窃罪案件。比较而言，
交通肇事罪案件适用缓刑的几率最高。在司法处遇方面，有律师辩护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适用缓刑的几率也比较小。在试点城市方面，沈阳、郑州、北京、

广州和福州的速裁案件相比其他城市，适用缓刑的几率较低；西安、上海的速裁案件适用

缓刑的几率相对来说更高一些。这些统计结果说明，速裁案件的缓刑适用不仅在不同犯罪

类别间存在差异，而且在试点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的缓刑适用率较低，不少学者呼吁提高缓刑适用率。〔９〕轻微刑事案件
大量适用缓刑有助于实现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对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从样本数据看，虽

然存在试点城市之间、犯罪类别之间适用缓刑的差异，但缓刑的总体适用率确实有明显上

升。可以说，速裁程序试点促进了缓刑在轻微刑事案件中的适用。当然，为了减少缓刑适

用在区域之间、犯罪类别之间的差别，仍然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三）诉讼权利

　　１．替代性羁押措施 （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
　　样本数据显示，适用取保候审的速裁案件占 ３７．４％，适用监视居住的占 １．１％，两项
比例合计为３８．５％ （表１）。在犯罪类别上，替代性羁押措施适用率较高的依次为交通肇事
罪、盗窃罪和危险驾驶罪案件，均超过所属犯罪类别案件样本的 ４０％。在试点城市方面，
替代性羁押措施适用率较高的依次为沈阳、郑州、天津，均超过所在城市案件样本数的

７０％ （表２）。可以看出，速裁案件中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比例有大幅度提高。这从侧面
说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阶段的人身权利保护得到改善。

　　根据表９，在是否采取替代性羁押措施方面，在犯罪类别和试点城市上，都存在较明显
的分布差异。其中，毒品犯罪、盗窃罪和危险驾驶罪案件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几率较低。

在司法处遇方面，有律师辩护的案件相比没有律师辩护的案件，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几

率低。在试点城市方面，沈阳、郑州、福州、广州和重庆的速裁案件相对于其他城市，适

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几率更高；北京、上海、济南和西安的速裁案件相对于其他城市，适

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几率更低。

　　以上数据表明，在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方面，犯罪类别之间、试点城市之间还存在较
显著的差异。根据样本数据 （表２），上海的速裁案件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比例最低，在
２１５３个样本中，仅有１．６％适用了替代性羁押措施。以上说明，在审前适用替代性羁押措
施方面，速裁程序试点虽然做出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区域间、犯罪类别间的严重不平衡，

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的统一适用。

　　２．律师辩护
　　样本数据显示，有律师辩护的速裁案件占８％。在犯罪类别方面，６０１４个危险驾驶罪案件
中，仅有６．３％的案件有律师辩护；３１４１个盗窃罪案件中，７．９％的案件有律师辩护；１４８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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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速裁案件中替代性羁押措施适用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犯罪类别 （对照组：其他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０．６５３（０．０７）

交通肇事 ０．０６４（０．１３）

盗窃 －１．５７６（０．０８）

诈骗 －０．１６５（０．２）

毒品 －２．６７２（０．１１）

司法处遇

律师辩护（是 ｖｓ不是） －０．２９５（０．０９）

试点城市 （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５９７（０．０７）

沈阳 ２．９０７（０．１６）

上海 －３．８１４（０．１８）

福州 ０．９８１（０．１７）

广州 ０．６４８（０．０８）

济南 －０．７２６（０．１）

郑州 １．８７７（０．０９）

重庆 ０．８００（０．１９）

西安 －１．３１９（０．１４）

常数 ０．６０２（０．０７）

观察数（Ｎ） １２６６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平方 ０．２５８８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毒品犯罪案件中，８．６％的案件有律师辩护。由于绝大多数速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人寻求律师辩护的动力并不强。另外，“速裁程序试点办法”要求各试点城市的看守所

和法院应当设置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免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律师

辩护率相对较低。

　　根据表１０，不同犯罪类别和不同试点城市的速裁案件中，律师辩护率有明显差别。其
中，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和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辩护几率都很低。在试点城市方面，西安、

上海、广州和北京的速裁案件中，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几率相对其他城市要更高。其中，

西安的速裁案件中，相对于其他试点城市，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几率最高；在３９０个西安
的速裁案件中，５０％的案件有律师辩护。
　　被告人获得律师辩护的几率是反映速裁案件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程度的重要指标。根
据样本统计分析，值得深思的是，有些经济欠发达试点城市速裁案件的律师辩护比例很高，

有些经济发达试点城市速裁案件的律师辩护比例反而不高。以上数据和情况说明，在速裁

案件中如何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切实保障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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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速裁案件中律师辩护情况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犯罪类别 （对照组：其他犯罪类别）

危险驾驶 －０．８６１（０．１０）

交通肇事 ０．１１８（０．１７）

盗窃 －０．６７０（０．１１）

诈骗 －０．３２３（０．３１）

毒品 －０．４８９（０．１３）

试点城市 （对照组：其他９个试点城市）

北京 ０．５４１（０．１１）

沈阳 ０．０１３（０．２２）

上海 ０．９０７（０．０９）

福州 －０．９０４＋（０．５１）

广州 ０．６２０（０．１３）

济南 ０．１３８（０．１９）

郑州 ０．１０８（０．１６）

重庆 －０．０６７（０．４０）

西安 １．７１４（０．１３）

常数 －０．８１４（０．６０）

观察数（Ｎ） １２６６６

ＰｓｅｕｄｏＲ平方 ０．０５２６

　　注： ＋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上述样本数据报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１８个城市的速裁程序试点在诉

讼效率、量刑均衡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等方面，在统计上都有显著

进步。但是，速裁程序试点在诉讼效率、量刑均衡和诉讼权利保护等方面，存在犯罪类别

之间、试点城市之间程度不同的偏差。根据样本分析结果，速裁程序在诉讼效率、量刑均

衡和诉讼权利保护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诉讼效率

　　速裁程序试点的核心目的，就在于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１０〕根据样本分析，
速裁案件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诉讼效率有较大提升。但是，速裁案件拘留日至起诉日

的时长没有显著缩短，侦查阶段诉讼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首先，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予以限缩。由于部分试点城市大量适用取保候

审和监视居住，导致速裁案件的审前诉讼效率受到影响。本研究的数据统计显示，由于适

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日至逮捕日的时长明显延长。在有的试点城市，速裁案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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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时长甚至超过１００天，这说明公安司法机关加速处理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案件
的动力显著不足。理论上，由于案件的复杂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速裁案件中取保候审和监

视居住的期限，应当与案情更复杂的简易程序案件、普通程序案件有所区别。因此，在未

来的速裁程序立法上，可以考虑将速裁案件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法定期限分别降低为３
个月、２个月。
　　其次，速裁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应当予以限缩。有的研究者已经提出需要对审前程序
进行改革，以提高案件审理的整体效率。〔１１〕速裁案件通常犯罪情节轻微，并且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其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短于案情更加复杂的案件。未来的速裁程序立法可考虑将

速裁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从２个月缩短为１个月。另外，有的试点地区对速裁案件采取全流
程加速，一起危险驾驶罪案件从案发到结案整个流程仅仅用了１０天。〔１２〕只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拘留后自愿认罪，与检察机关达成量刑一致，就可以在拘留后直接进入起诉、审

判阶段。采取这种全流程办案方式，可以较大幅度地提升速裁案件的审前诉讼效率。当然，

对于这种全流程或 “刑拘直诉”的速裁办案模式，还需要进一步试验和检验，避免片面追

求诉讼效率而忽视案件办理质量。

　　最后，制定速裁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办理规程，减少诉讼效率的区域性偏差。本研究
的样本数据分析显示，无论是审前阶段还是审判阶段的诉讼效率，速裁程序试点都存在较

大的区域性偏差，这说明各试点城市在执行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的过程中受到地方性因

素的影响。如果同样类型的案件在此区域和彼区域的诉讼效率差异很大，则必然影响法律

的平等实施和当事人利益实现的公平性。上述区域性差异，也与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的

规定相对粗疏有密切关系。为减少法律实施上的区域性差异，未来在速裁程序立法的规则

制定上应更加精细，统一速裁案件的诉讼规程，制定更加规范化的操作指南。

　　 （二）量刑均衡

　　在速裁案件的量刑上追求绝对均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保持量刑上的总体
相对均衡应当是量刑公正的底线要求。本研究样本的统计分析显示，速裁案件在适用有期

徒刑、拘役和缓刑方面，虽然总体上符合刑法和 “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的规定，但仍然存

在试点城市之间、犯罪类别之间较大的适用偏差。对于速裁案件的量刑，需要根据不同犯

罪类别之间、不同试点城市之间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适用的裁量偏差进行规范和指引，

防止量刑偏差进一步扩大。

　　首先，制定统一的速裁案件量刑指南，规范有期徒刑、拘役和缓刑的适用标准。“速裁
程序试点办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

或者与被告人进行量刑协商时，如果缺乏可操作的、统一的规范化量刑指南对之进行调控，

就容易使相似案件在量刑上出现不均衡。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方面

已经进行了制度设计，但在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上，仍给予司法机关以较大的裁量权。另

外，由于部分试点城市在执行刑事政策方面存在地方性差异，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量刑结果

上的区域性偏差。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推行，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最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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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应当对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加以合理调控，否则区域性量刑偏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而影响刑罚的公平适用。

　　其次，制定统一的缓刑适用规则，规范缓刑适用标准。在速裁案件适用缓刑方面，根
据样本统计分析，虽然总体上缓刑适用率有所提升，但存在不同犯罪类别之间、不同试点

城市之间的偏差。在速裁案件中，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再犯可能性不高的

被告人适用缓刑，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传统上，法院对适用缓刑通常采

取比较严格的态度，适用缓刑的案件多需要通过法院内部的层层审批。为进一步规范缓刑

适用的统一性，最高司法机关可通过制定统一的缓刑适用规则或发布指导性意见，在促进

提高缓刑适用率的基础上，解决区域性政策差异等导致缓刑适用存在较大区域性偏差的

问题。

　　最后，速裁程序中应建立有效的控辩协商机制。在量刑指南的指引下，有效的控辩协
商不仅有助于量刑均衡的实现，而且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促其改过自新。

实际上，在速裁程序试点中，有些试点地方司法机关已经开始尝试探索建立速裁案件的认

罪控辩协商机制。〔１３〕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速裁程序中的认罪认

罚协商制度，探索建立基于速裁程序的认罪认罚协商机制，将有利于规范速裁案件量刑，

减少量刑偏差。

　　 （三）诉讼权利

　　速裁程序试点简化了庭审，因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始终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１４〕本
研究样本的统计分析显示，在速裁案件中，无论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率，还是聘

请律师辩护的比例，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首先，在立法上要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权利。在
我国，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属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类

似西方国家的保释制度，而保释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属于一项诉讼权利。〔１５〕对于

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措施，应将其性质从强制措施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

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率。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９３条
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逮捕后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实际上间接赋予了被告人在行使

适用替代性羁押措施的权利方面的救济手段。可以说，这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实现从强

制措施到诉讼权利的性质转变的关键步骤。另外，通过样本数据发现，速裁案件审前程序

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在试点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别。针对这种差别，有关机关

可以通过规范性的政策引导，纠正不同区域间的过大偏差。

　　其次，可考虑将速裁程序中的值班律师制度转变为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根据样
本显示，目前速裁案件中不到 １０％的案件有律师辩护，而且不同试点城市之间、不同犯罪
类别之间存在较大偏差。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保障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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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２０１４年第１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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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认罪是在明知且自愿的基础上作出的角度出发，在速裁案件中推行强制性指定律

师辩护有其必要性。速裁程序的正当性有赖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强制性指定律

师辩护的权利。在速裁案件中提供有效的律师辩护，建立强制性律师辩护制度，条件已经

初步具备。第一，“速裁程序试点办法”确立的值班律师制度为建立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

度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值班律师制度的基础上，可考虑将这些值班律师的法律服务内容延

伸到出庭辩护。第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两高”三部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提出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这为

将速裁案件中的值班律师制度转变为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提供了依据。该试点办法第５
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

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速裁案件属于典型的认罪认罚案件，只有

建立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才能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三，

经过几十年的运作，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已经相对成熟，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已经普遍建立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基金组织，可为在速裁案件中推行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提供

行政和财政资源等方面的支持。总体而言，在速裁案件中将值班律师转变为强制性指定辩

护律师，建立强制性指定律师辩护制度，有利于更加充分、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权益。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Ｊｕｎｅ，２０１４，ｔｈｅ１２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１８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１２，６６６ｖｅｒｄｉｃ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ｌｉｔｔｌｅ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ｈａｄ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ｒｅ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ｈａｄｂｅｅｎｍａｒｋｅ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ｌｓｏｉｔｉ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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